
桥南镇天留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项目

合

同

书

甲方： 渭南市临渭区桥南镇人民政府

乙方： 恒顺(天津)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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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算审定金额为本工程的最终合同价款； 工程结算审计后采购人付清剩余价款 。

3、 工程结算形式。 如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 在征求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

如工程内容或工程量需要增加，工程结算时应计入。

4、工程竣工结算：工程竣工验收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工程结算书和其他有关工程资料，

并将有关资料送交采购人。 结算价以实际发生为准。

5、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 恒顺(天津)建设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

银行账号： 12050172080000004272

七、 安全生产和防火

供应商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其他相关的法规、 规范， 做到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 。

八、 工程保修

1、 本工程质量保修期为

九、 合同的变更、 终止与转

一_年。

2、 质量保修期间，由于施工质量等发生的问题 ， 需要维修时，供应商无偿负责保修。 供

应商收到采购人保修通知 3日内， 进行保修。

3、 质量保修期间， 由于采购人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 ， 供应商负责维修，采购人负责支付

人工和材料费用。 供应商收到采购人维修通知 3日内，进行维修 。

4、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承诺和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 。

让

1、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 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定，双方不

得擅自变更、 中止或终止合同。

2、 供应商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

十、 违约责任

1、 采购人未办理验收手续， 提前使用或擅 自动用，造成损失由采购人负责 。

2、 由于供应商原因逾期竣工，供应商应补偿采购人因逾期竣工所造成的损失 。 每逾期一

天 ， 供应商支付采购人 3%违约金。

3、 由于供应商提供的材料、 设备质量不合格而影响本工程质量，其返工费用由供应商承

担，工期不顺延 。

4、 由于供应商原因造成本工程质量事故，其返工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工期不顺延，并负

责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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